
2020 年 5 月 24 日銅鑼灣暴動期

間，途經現場的事務律師陳子遷在喝

止暴徒破壞店舖時，遭暴徒圍攻及兩

度毒打到重傷。涉案3男承認暴動、

傷人等罪，被判囚 19 個月至 34 個

月。律政司不滿刑期過輕提出覆核，

上訴庭改判3人禁監37個月至61個

月。上訴庭在前日頒下判詞指，原審

法官沒考慮本案屬「私了」，在量刑

時忽略了襲擊持續性及案件整體嚴重

性，而暴動及傷人罪的量刑基準有錯

及明顯不足。至於答辯人聲稱受到受

害人「挑釁」才犯案，法官認為將譴

責違法行徑視作構成挑釁，明顯是強

詞奪理、顛倒是非曲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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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毆陳子遷案 3暴青被加刑
上訴庭指原審法官忽略襲擊嚴重性 批被告將譴責違法當「挑釁」顛倒是非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婷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國務院日前發聲明，宣稱香
港警方通緝8名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的海外港
人，並帶走他們的家人問話「做法是騷擾及恐
嚇，強迫8人回港」云云。香港特區政府昨日發
表聲明，強烈反對和譴責美國國務院試圖「妖魔
化」警務處國家安全處依法採取的行動，並強調
特區政府會繼續無畏無懼，堅定不移全面準確實
施香港國安法，依法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
安全的行為和活動。

部門依法執法 無關政治立場
特區政府發言人指出，危害國家安全是嚴重的

罪行，沒有國家會對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
袖手旁觀。香港特區執法部門一直根據證據、嚴
格依照法律，以及按有關的人等或單位的行為而
採取執法行動，與其政治立場、背景或職業無
關。無論有關國家如何嘗試以各種形式各種手段
和藉口為潛逃的人開脫，都無法改變涉案者竄逃

外地後，涉嫌繼續實施香港國安法下的罪行，嚴
重危害國家安全的事實。國安處依法通緝潛逃海
外並涉嫌干犯香港國安法罪行的人，以及後續的
進一步偵查及執法行動，完全合情、合理、合
法，更是必須的。

特區政府發言人強調，香港居民享有受到基本
法、《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及其他相關法律保障
的權利和自由。香港國安法亦清楚訂明，香港特
區維護國家安全應當尊重和保障人權。任何維護

國家安全的執法行動，不會影響香港居民依法享
有有關的權利和自由。
發言人表示，特區政府嚴正促請美國認清事

實，立刻停止對香港國安法及香港特區落實香港
國安法的情況肆意誹謗抹黑，並立刻停止干預中
國內政和香港事務。「特區政府會繼續無畏無
懼，堅定不移全面準確實施香港國安法，依法防
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令
香港可以穩步邁向由治及興。」

特區政府譴責美國務院圖「妖魔化」國安處行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被通緝的立法會前
議員許智峯在澳洲法庭獲認可為執業律師，律政司司長林定
國昨日在京就此事回應傳媒提問時表示，許智峯被法庭裁定
違反三項刑事罪行，包括相當嚴重的襲擊罪、不誠實取用電
腦及妨礙公職人員執行公務罪，還曾向法庭提供虛假文件，
獲取放寬保釋條件後潛逃海外，「此人的品格究竟如何，我
相信公道自在人心。」
有意見認為在此事後，香港的司法機構不應再繼續讓澳洲法

官出任本港特區終審法院的非常任法官。對此，林定國表示，
基本法第八十二條賦予香港可以委任資深的、來自其他普通法
管轄區的法官擔任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該制度的設置，對鞏
固香港作為國際法律中心非常重要。
他強調，司法機構在挑選非常任法官時有嚴謹的程序，會檢
視個人專業素質和聲譽，「香港回歸20多年以來委任的非常任
法官在國際上具有極高聲譽，亦對增強香港法律系統聲譽帶來
積極幫助。」

3名答辯人依次為唐健帮（33歲）、譽韋崙（27歲）及鄭學洺（25歲），被控暴動及有意圖傷人罪。控罪
指，3人於2020年5月24日在銅鑼灣禮頓道及加路連山
道一帶參與暴動，以及意圖使陳子遷身體受嚴重傷害而
非法及惡意傷害他。
譽韋崙及鄭學洺審前承認非法集結及有意圖而傷人

罪，分別判監25個月及19個月。唐健帮則在審訊期間認
暴動及有意而傷人罪，判監34個月。律政司不滿刑期過
輕提出覆核，案件由高院署理首席法官彭偉昌、上訴庭
法官潘敏琦及彭寶琴處理。

受害人倒地仍受襲 需留院4天
上訴庭在判詞中表示，本案襲擊屬嚴重。受害人孤身

一人，被3名答辯人及最少15名示威者用硬物及雨傘襲
擊，包括攻擊其頭部。襲擊的持續性不單在時間上，而
是受害人逃跑時及倒地後仍被追趕及襲擊，過程中雖有
其他路人試圖出手阻止，但襲擊者未有因而停下。
上訴庭指出，案發於光天化日、在銅鑼灣的主要街

道；受害人身體出現多處裂傷，需留院4天。原審法官
可能因為受害人的傷勢並非極為嚴重，而忽略了襲擊的
持續性及案件的整體嚴重性。

案件涉及「私了」須處阻嚇性刑罰

上訴庭認為本案明顯涉及「私了」，是出於有人譴責
其破壞行為而出手襲擊，這種等同仇視、霸凌、恫嚇和
滅聲行為，危害公共秩序，令社會容易陷於無法無天的
混亂狀態，必須處以阻嚇性刑罰。然而，原審法官量刑
時完全沒有提及「私了」一事，似乎只把重點放在事件
的突發性質。
上訴庭亦不認同原審法官所指「假如撇除受害人受襲

一事，本案適合以『非法集結』罪處理」。因此，就暴
動罪的量刑起點應由3年半調高至6年，非法集結罪則維
持30個月的量刑起點。
就答辯方聲稱，答辯人唐健帮被受害人「辱罵」、受

到「挑釁」才犯案。上訴庭表示不認同，並引述承認案
情指，受害人是在見到有關人等在破壞商店才予以譴
責，並表示警方會到場處理。隨後受害人離開現場，並
無進一步行動，但就遭到襲擊，與答辯方說法似乎並不
脗合。
「若然如答辯人所指，『示威者』做違法行為時，受

到市民譴責，有關譴責便構成『挑釁』的話，這明顯是
強詞奪理，顛倒是非曲直。」上訴庭強調。
總括而言，上訴庭認為原審僅是因為答辯人沒有定罪

紀錄、低重犯機會，而在本案給予特別扣減，是原則有
錯，應該予以撤銷。在考慮唐健帮非適時認罪後，上訴
庭只會採納10%扣減，暴動及有意圖而傷人罪刑期，撤

銷「沒有定罪紀錄」和「重犯機會低」的扣減，兩罪分
別判監64個月及59個月，同期執行。在考慮到是次刑期
覆核申請後，法庭酌情扣減3個月，即總刑期為61個月
監禁。
就譽韋崙及鄭學洺面對的非法集結及有意圖而傷人

罪，上訴庭同樣分別撤銷「沒有定罪紀錄」和「重犯機
會低」及「良好品格」的扣減，總刑期分別為42個月及
37個月監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2019年10月6
日，大批黑衣暴徒在灣仔打砸燒，其中7名涉
案者受審後被裁定暴動、使用蒙面物品、管
有物品企圖摧毀財產等罪成。區域法院暫委
法官梁嘉琪昨日在判刑時表示，案發於公共
秩序嚴重失序期間。本案暴動歷時42分鐘，
其間有人駕駛鑽地車破壞馬路、投擲汽油
彈，對附近居民、途人及商店帶來極大不
便，而本案檢控基礎為互相促進及支持暴
動，遂判處其中4人監禁50個月至51個月，3
名不足21歲被告入教導所。
7名被告分別為26歲升學教育顧問謝芷

盈、20歲學生吳俊傑、25歲大學生李苑瑩、
35歲文員黃為瀚、36歲平面設計師周貝家、
16歲少年及20歲大學生蘇家揚。他們均被裁
定暴動罪成，即於2019年10月6日，在灣仔
杜老誌道近軒尼詩道交界，及史釗域道及堅
拿道西之間的一段軒尼詩道，連同其他身份
不詳的人參與暴動。同案女被告曾令兒早前
承認暴動罪。

李、黃、周及蘇各一項在身處非法集結時
使用蒙面物品罪；16歲少年一項在公眾地方
管有攻擊性武器罪及一項管有物品意圖摧毀
或損壞財產罪；蘇一項管有物品意圖摧毀或
損壞財產罪，均悉數罪成。謝早前另承認一
項無牌管有無線電通訊器具罪。
梁官判刑時表示，案發時，本港正經歷嚴

重暴力事件，社會秩序處於嚴重失序期。當
天約有數百名示威者，暴動歷時42分鐘，佔
據多條行車線，令交通完全受阻，對附近居
民、行人及商店帶來不便。

3青年被判入教導所
梁官指出，當時有人挖磚及拆毀鐵欄築路

障，更有人駕駛鑽地車破壞馬路再停泊路
面，投擲汽油彈、用鐳射光照射警方，若非
警方推進，示威者沒有散去跡象。
梁官在參考案例後，判處26歲升學教育顧

問謝芷盈暴動罪監禁50個月，管有無線電收
發器另罰款2,000元；25歲大學生李苑瑩、

35歲文員黃為瀚及36歲平面設計師周貝家另
干犯在身處非法集結時使用蒙面物品罪，各
囚51個月。20歲學生吳俊傑、16歲少年及
20歲大學生蘇家揚，因案發時 13歲至 16
歲，而現時均不足21歲，在考慮到3人年
齡、本案角色、教導所性質，平衡社會利益
及少年人更生情況，各依報告建議判3人入
教導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警方繼續打
擊替詐騙集團處理贓款的洗黑錢集團，日前展
開代號「千騎」行動，搗破由黑幫操控的詐騙
及洗黑錢集團。該集團涉嫌收買52個傀儡戶口
收取各類騙案的款項，然後大量提取現金，交
給同黨利用加密貨幣交易，在10個月內清洗黑
錢1.24億元，黑錢包括20宗貸款騙案、商業騙
案、投資騙案及電郵騙案的騙款。商業罪案調
查科人員在行動中共拘捕11人。
被捕的5男6女（22歲至39歲），包括5名

骨幹及6名傀儡戶口持有人，其中3名是非華
裔女子，部分人有黑社會背景。他們分別報
稱任職建築工、售貨員、保險經紀、家傭及
無業等，涉嫌「洗黑錢」及「詐騙」罪被扣
查。

社交平台賣廣告招攬傀儡戶口
警方昨日公布案情指，犯罪集團在社交平

台賣廣告招攬傀儡戶口，有為「搵快錢」、
為數百至數千元報酬的市民，向對方提供自
己的銀行戶口或個人資料，而這些戶口在短
時間內被用作收取不同騙案的騙款及洗黑錢
等非法用途。洗黑錢集團則透過操控傀儡戶
口，製造多重及分層交易，最後將犯罪得益
存到自己的個人戶口，然後大量提出現金，
儲存到由黑幫操控的所謂加密貨幣商店，經
各種交易清洗和掩飾犯罪得益。
警方得到的情報顯示，有集團成員會親身

由自己的銀行戶口提取大額現金，然後交給
兩名集團的骨幹成員，再由兩名集團骨幹定
時將現金送到儲存現金的地方，再購買加密

貨幣等。本月24日，探員跟蹤提取及運送現
金的目標人物，到尖沙咀一間加密貨幣店，
將其拘捕後在其身上檢獲18萬餘元現金。該
男子自稱在上址管理加密貨幣商店，警方在
現場檢取多部手提電話，在一個夾萬內發現
相信是洗黑錢集團存放的60萬元現金。

假月結單呃「百分百擔保」390萬元
警方又搗破了該集團位於尖沙咀的「行動

基地」，檢獲大批銀行文件、支票簿、數錢
機、39部手提電話及多枚公司印章。調查發
現，其中一名犯罪集團骨幹成員利用兩間
「空殼」公司董事的身份，使用虛假的銀行
月結單申請政府推出的中小企「百分百擔保
特惠貸款」，成功騙取共390萬元。警方成功
阻截其另一筆265萬元貸款申請。
警方對被捕人的財富調查顯示，他們由去

年10月至今年8月涉嫌用最少52個戶口清洗
超過1.24億港元，整個犯罪團夥與20宗貸款
騙案、商業騙案、投資騙案及電郵騙案等有
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警方過去兩個月接獲多宗「彈票黨」
騙案，最少涉及32名受害人，損失財物總值約140萬元。受害人全是在
二手平台出售名貴手錶、手袋及手提電話等物品的賣家，在交易時收取
「買家」支票後發現未能兌現。警方在調查後拘捕10名男女，其中一
名男子已被控3項「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罪。

網購平台尋貴價貨賣家下手
東九龍總區刑事部調查發現，該詐騙集團透過網上購物平台尋找放售

貴價貨品的賣家，向賣家表示有意購買貨品後，將空頭支票經銀行入票
機存入受害人戶口，並製造轉賬假象，包括冒充銀行將手機短訊或偽造
成功轉賬之圖片發送予受害人，令賣家看到賬戶中顯示的銀行存款紀錄
後，誤以為賬戶已收到金錢，將貨品交予騙徒，其後才發現支票未有兌
現。其時，騙徒已經失去聯絡。
本月24日及25日，警方以涉嫌「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拘捕6男4女

（24歲至55歲），檢獲11部手機、11張無效支票及被捕人懷疑交收時
身穿的衣物等。其中一名姓謝（33歲）男子已被控3項「以欺騙手段取
得財產」罪，昨日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

◆陳子遷當日遭黑暴圍毆至血流披面。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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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票黨」呃32人共140萬元 10人被捕

藉加密貨幣洗黑錢1.24億元 警拘11人涉20宗騙案

◆警方展示大量現金及手機等證物。

◆2019年10月6日，大批黑暴在灣仔一帶打
砸燒破壞社區。 資料圖片

◆林定國（左二）表示，許智峯品格如何，相信公道自在人心。


